保 密 协 议

[bookmark: _GoBack]本协议由以下两方于【2018】年【10】月【22】日在北京市海淀区签署。

甲方：北京东方广视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浩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孵化器2号楼2271号

乙方：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层1001
电话:8225355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信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一方在本项目过程中获取的对方提供相关信息的保密事宜，订立本保密协议。

第一条 保密信息
1.1保密信息范围
1）双方本次合作事宜；
2）在本项目谈判及合作过程中一方向另一方提供的，一方所有或使用、不为公众所知悉、能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或尚未对外公开披露的其他有关信息（以下简称“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商业秘密、客户资料、财务信息、技术资料、战略发展规划、合作计划、员工信息等内容。  
1.2保密信息载体
保密信息载体是指承载保密信息内容的物品，包括但不限于书面文件、电子文档、磁盘、CD、电子信息数据或其它任何形式的载体。
第二条 非保密信息
下述各项的信息，不属于保密信息：
2.1已公开发表或非另一方的原因已为公众所知悉的保密信息；
2.2经保密信息所有方书面同意公开的保密信息；
2.3接收方从第三方处合法、正当地取得的保密信息，且该第三方对该等保密信息不承担保密义务；
2.4接收方在提供方披露该保密信息以前，已通过合法渠道获知的保密信息；
2.5在未使用保密信息的条件下各方独立研发的信息。
第三条 保密义务
3.1采取必要的保密措施的义务
保密信息接收方承诺将采取一切合理保密措施，妥善保管收悉的保密信息，禁止任何与该保密信息无关之人员接触或取得该保密信息。
3.2谨慎注意义务
保密信息接收方同意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对提供方的保密信息予以保密，尽到与保护自身保密信息相同的最高程度的谨慎注意义务。
3.3限制使用
保密信息接收方承诺，在本协议项下所涉及的保密信息，仅限于为完成本次合作的目的使用，不将保密信息用于其他任何场合及交易，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滥用保密信息。
3.4限定接触人员
保密信息接收方应确保接触保密信息的人员仅限于项目必要的范围之内（包括但不限于接收方员工、外聘的法律顾问及财务顾问等中介）。
3.5对外披露经书面许可
未经保密信息提供方的书面许可，接收方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将保密信息公布、披露或部分公布、披露给任何第三方，或许可任何第三方使用上述保密信息。
3.6例外情形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政府机关、司法机关要求，保密信息接收方应披露相应保密信息的，此时的披露不视为违反保密义务，但保密信息接收方应尽力将所披露保密信息的范围、程度及时通知保密信息提供方。
第四条 保密期限
4.1保密期限为自保密信息接收方接收到保密信息之日起两年。
第五条 费用承担
5.1双方因履行本协议所需承担的必要保密成本由各自独立承担。
第六条 违约责任
6.1如保密信息接收方违反本协议而给保密信息提供方造成任何损失，保密信息接收方同意赔偿损失。
第七条 法律适用
7.1本协议的成立、效力、解释和履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
第八条 争议解决
8.1因本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均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
第九条 其他
9.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9.2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3本协议仅为双方对保密信息的确定及对保密义务的认可，不代表双方已经建立任何代理和合作关系。如双方建立代理和合作关系，需另行签订代理协议或合作协议。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
1

